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石林县时东汽车修理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县时东汽车修理厂
	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学地山
	石林县时东汽车修理厂
	云南科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林县时东汽车修理厂租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学地山居民小组综合楼建筑面积为500m2的厂房及办公室，用于汽车维修和保养，项目属于三类维修企业，主要进行汽车的维修和保养。年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总计900台次（其中预计喷漆300台次，洗车200台次）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喷漆烤漆时必须在专业烤漆房内进行，产生的废气必须经过烤漆房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高效过滤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放。

（2）烤漆房的吸附过滤棉、活性炭定期更换，维护设施正常良好的运行，确保外排废气长期稳定的达标。

2、水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区内实行雨污分流体制。

项目员工生活废水、维修车间地面清洁废水、办公区域地面清洁废水、维修人员洗手废水进入隔油沉淀池处理排入化粪池处理，排入阿诗玛北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外排废水需处理达到《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T26877-2011）（表2）间接排放标准。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维修车间位于半封闭的厂房内，以对噪声进行阻隔，减小噪声，同时高噪声设备应设施减震垫，且应远离靠近居民区一侧，合理布局，减少噪声的影响。

（2）加强管理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和作业设备，避免居民休息时进行作业，禁止夜间加班作业，以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产生的固废应分类收集，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过滤棉、废活性炭、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废矿物油委托石林宏博废物资源收处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危废暂存间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01进行设置。所有危险废物必须分别装入容器内储存，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容器必须完好无损。禁止将不相容（相互反应）的危险废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盛装，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地面应做好防腐防渗处理。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都必须按GB15562.2的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隔离间隔断。必须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运输应符合《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规定。


